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林靜梅法官釋憲聲請書 

壹 、聲請解釋憲法目的

聲請人因審理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 0 1 年度交字第1 1 號 、

第 2 4 號 、第 1 3  4 號 、1 3  7 號及 1 0  2 年度交字第5 6 號 、第 8

8 號 、第 1 2 1 號等7 件飲酒後駕車交通裁決之行政訴訟案件，對於

應適用之法律，依合理之確信，認爲該等案件所適用之行政罰法第2

6 條第 2 項 、第 3 項 、第 4 項 ，規定飲酒後駕車之行爲人前經緩起訴

處分或緩刑附有公益性負擔（無論其係支付一定金額之金錢，或提供

一定時數之義務勞務）後 ，均仍須就該公益性負擔、義務勞務與法定

最低行政罰鍰基準間之差額加以裁處：而該補裁差額之槪念更係源自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 8 項所規定「刑事判決罰金低於最

低罰鍰基準規定時，應裁決繳納不足最低罰緩部分」。此等規定即導

致同一飲酒後駕車之行爲於實質上先後遭受刑事及行政法律之雙重

處 罰 ，有違法治國家一行爲不二罰之原則。另行政罰法第4 5 條第3

項更規定：「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八日修正之第二十六條第三

項至第五項規定，於修正施行前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爲同時觸犯刑

事法律，經緩起訴處分確定，應受行政罰之處罰而未經裁處者，亦適

用 之 ；曾經裁處，因訴願、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經撤銷，而於修

正施行後爲裁處者，亦 同 。」，則有違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°爰依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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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釋字第三七一號解釋之意旨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聲請大法官解釋， 

並請宣告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2 項 、第 3 項 、第 4 5 條第 3 項及道路 

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8 項之法律規定違憲且立即失效。

貳 、案件之經過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

一 、案件之經過：

1 '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 0 1 年度交字第1 1 號案部分：

葉書含於9 8 年 7 月 6 日凌晨零時4 8 分許，騎乘牌照號碼 

爲 〇 〇 〇 〇 ◦ 〇 號重型機車，行經桃園縣平鎭市中豐路與中庸路 

口前時，因酒後駕車，爲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平鎭分局平鎭派出所 

測得其呼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 • 7 4 毫 克 ，遂當場舉發並 

塡製桃警局交字第D B 3 1 6 5 9 8 8 1 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

事件通知單，記載應到案日期爲9 8 年 7 月 2 1 日前，嗣平鎭分 

局即將之分別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（以下簡稱桃園地檢 

署 ）及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（以下簡稱新竹區監理所) 

處 理 。

桃園地檢署則認葉書含確犯刑法第1 8  5 條之3 之飲用酒類

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駿罪，並於9 8 年 7 月 1 3 曰以 

9 8 度速偵字第4 6 8 7 號緩起訴處分書，給予葉書含緩起訴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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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分 ，期間爲一年，並要求葉書含應向桃園縣觀護志工協進會支付

3 萬 元 ，及參加該該署舉辦之酒駕認知輔導教育課程1 場 次 ，而 

確定在案。葉書含並於9 8 年 9 月 8 日繳納3 萬元完畢。

至新竹區監理所亦認葉書含確有「汽車駕駛人酒精濃度超過 

標 準 （0 ，5 5 以上）」之違規情事，乃於9 8 年 9 月 8 日 ，依 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，以壢監裁 

字第D B 1 6  5 9 8 8 1 號裁決書（第一份裁決書） ，裁處原告 

罰鍰新臺幣（下同）4 萬 5 千 元 、吊扣駕駛執照1 2 個 月 、施以 

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處分。葉書含對此處分不服，即於9 8 年 9 

月 2 4 日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（以下簡稱桃院）刑事庭提出聲明 

異 議 ，主張依行政罰法第2 6 條一事不二罰之規定，其既已因飲 

酒後駕車一事受刑事處罰，新竹監理所即不應再對之裁處4 萬 5 

千元罰鍰、吊扣駕駛執照等處罰。桃院刑事庭即於9 9 年 3 月 2 

日以9 8 年度交聲字第2 5 5 1 號交通事件裁定:「原處分撤銷， 

葉書含汽車駕駛人，駕皸汽車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， 

吊扣重型機器腳踏車駕駛執照壹年，並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 

習」 。

惟新竹區監理所，竟於 1 0 1 年 8 月 1 7 日 ，就上開葉書含 

飲酒後駕駛一事，再以壢監裁字第5 3 - D B 1 6 5 9 8 8 1 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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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 決 書 （第二份裁決書）裁處罰鍰1 萬 5 千 元 ，吊扣駕駛執照1 

2 個 月 ，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。葉書含對此認既然上開法 

官於交通聲明異議事件程序，已經裁定撤銷第一份裁決書，何以 

新竹區監理所又重爲處分，再爲第二份裁決書，故就此再向桃院 

行政訴訟庭提出交通裁決事件之行政訴訟，請求撤銷第二份裁決 

書 ，桃院並以1 0 1 年度交字第1 1 號審理中。

i 、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 0 1 年度交字第2 4 號案部分：

江謝文山於1 0  0 年 6 月 2 9 日夜間，駕駛牌照號碼爲〇 〇 

— 〇〇〇◦ 號自小客車，途經桃園縣中壢市中正路與福山路口時， 

因酒後駕車，爲桃園縣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測得其呼氣所含酒精 

濃度達每公升0 • 9 5 毫 克 ，遂當場舉發並塡製桃警局交字第D 

B 2 7 8 8 8 5 6 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，記載應到案 

曰期爲1 0 0 年 6 月 2 9 日前，嗣中壢分局即將之分別移送桃園 

地檢署及新竹區監理所處理。

桃園地檢署故認江謝文山確犯刑法第1 8  5 條之 3 之飮用酒 

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，並於 1 0  0 年 8 月 2 5 

日 ，以 1 0  0 年度偵字第1 9 4 5 3 號緩起訴處分書，給予江謝 

文山緩起訴處分，期間爲一年，並要求江謝文山應向該署指定之



機構或團體提供8 0 小時義務勞務，並參加該署舉辦之法治教育 

1 場 次 ，而確定在案。江謝文山即自1 0 0 年 1 2 月 6 日起至1 

0 1 年 5 月 2 7 日 止 ，至財團法人私立弘化同心共濟會附設桃園 

縣私立弘化懷幼院服義務勞務完畢。

至新竹區監理所亦認江謝文山確有「汽車駕駛人酒精濃度超 

過 標 準 （0 « 5 5 以上）之違規情事，竟 於 1 0 1 年 1 月 9 曰 ， 

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同法第6 8 條 

第 2 項之規定，以壢監裁字第5 3 —D B 2 7 8 8 8 5  6 號裁決 

書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（下同） 4 萬 5 千 元 、記違規點數5 點 、 

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處分。江謝文山即於1 0 1 年 7 月 2 3 

曰至新竹區監理所所屬中壢監理站繳納罰鍰4 1 2 6 0 元 （8 0 

小時義務勞務以每小時1 0  3 元折抵8 2 4 0 元 ，故 4 5 0 0 0  

元扣除8 2 4 0 元爲 4 1 2 6 0 元 ） 。

江謝文山對於上開處分仍爲不服，並於 1 0 1 年 9 月 2 1 日

向桃院行政訴訟庭提出行政訴訟，主張依行政罰法第2 6 條一事 

不二罰之規定，其既已因飲酒後駕車一事受刑事處罰，新竹區監 

理所即不應再對之裁處，故請求確認上開罰鍰處分爲無效，桃院 

並 以 1 0 1 年度交字第2 4 號審理中。



1 、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1年度交字第13 4號案部分：

余遠兆於9 9年 8月2 Q 17時 4 3分 ，騎乘牌照號碼爲◦ 

◦ ◦ -〇 ◦ ◦ 號自小客車，途經桃園縣中壢市永興街4 5號前時， 

因酒後駕車，爲桃園縣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測得其呼氣所含酒精 

濃度達每公升0 ♦ 7 0毫 克 ，遂當場舉發並塡製桃警局交字第D 
B 2 4 5 3 6 4 2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，記載應到案日 

期爲9 9年 8月 17日前，嗣中壢分局即將之分別移送桃園地檢 

署及新竹區監理所處理。

桃園地檢署故認余遠兆確犯刑法第18 5條之3之飲用酒類 

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，並於99年 11月 24日， 

以 9 9年度偵字第2 4 4 2 2號緩起訴處分書，給予余遠兆緩起 

訴處分，期 間 年 ，並要求余遠兆應於向國庫支付3萬 元 ，而 

確定在案。余遠兆並於10 0年 1月 18日自行繳納3萬元完 

畢 。

至新竹區監理所亦認余遠兆確有「汽車駕駛人酒精濃度超過 

標準（0 • 5 5以上）之違規情事，而於1 0 1年 1 2月 1 ̂ 日 ， 

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，以壢監 

裁字第53 — DB2 4 53642號裁決書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



(下同）4 萬 5 千 元 、吊扣駕駛執照1 2 個 月 、施以道路交通安 

全講習之處分。余遠兆對此處分不服，除認該案未曾經舉發，且 

上開處分距案發時已過2 年 3 個月有餘，故新竹區監理所顯違道 

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 0 條之規定外，且其飲酒後駕車一事， 

既經刑事處罰，怎可再加以行政罰，故上開處分即有違-事不兩 

罰之規定，即於 1 0 1 年 1 2 月 2 1 日向桃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 

政訴訟，請求撤銷上開行政處分，桃院並以1 0 1 年度交字第1 

3 4 號案審理中。

4 、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 0 1 年度交字第1 3  7 號案部分：

鄭博中於9 9 年 6 月 2 1 日凌晨2 時許起至同時2 0 分 整 ， 

在設於桃園縣 ◦ ◦ 市0 0 街 〇〇巷 ◦ 弄 ◦ 號之工作室飲用酒 

後 ，仍騎乘牌照號碼爲〇 〇◦ - 〇 〇 〇 號輕型機車上路，嗣於同 

日凌晨2 時 4 0 分 許 ，行經桃園縣中壢市晉元路7 號 前 ，因不勝 

酒力自行摔倒受傷，經送醫救治，並經醫院施以抽血檢測，測得 

其血中酒精濃度値高達2 2 1 • 5 M G / D L ，換算呼氣酒精濃 

度達每公升1 _ 1 0 毫 克 ，桃園縣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隊中壢分隊 

乃於9 9 年 6 月 2 4 H加以舉發並塡製桃警局交字第D B 1 8  6 

3 9 7 2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，記載應到案日期爲9 9



桃園地檢署即認鄭博中確犯刑法第1 8  5 條之 3 之飲用酒類 

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，並於9 9 年 8 月 3 0 曰以 

9 9 年度偵字第1 8 7 3 7 號緩起訴處分書，給予鄭博中緩起訴 

處 分 ，期間爲一年，並要求鄭博中應向該署指定之公益團體、地 

方自治團體支付公益金3 萬 元 ，而確定在案，並繳納公益金執行 

完 畢 。

至新竹區監理所亦認鄭博中確有「汽車駕駛人酒精濃度超過 

標準（0 • 5 5 以上）之違規情事，而於 1 0 1 年 1 1 月 1 5 日 ， 

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，以壢監 

裁字第5 3 —D B 1 8 6 3 9 7 2 號裁決書裁處原告罰緩新臺幣 

(下同）對 4 萬 5 千 元 、記違規點數5 點 ，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 

全講習。鄭博中對此處分不服，認其飲酒後駕車一事，既經刑事 

緩起訴處罰，怎可再加以行政罰，故上開處分即有違一事不兩罰 

之規定，即於 1 0 1 年 1 2 月 2 5 日向桃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 

訴 訟 ，請求撤銷上開行政處分，桃院並以1 0 1 年度交字第1 3  

7 號案審理，嗣新竹區監理所乃於1 0  2 年 1 月 1 6 日 ，將上開

年7 月9 日前，嗣中壢分局即將之分別移送桃園地檢署及新竹區

監理所處理。



處分關於4 萬 5 千元部分，扣除緩起訴處分之公益金3 萬元後， 

更正罰鍰金額爲1 萬 5 千 元 。

: 5、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 0 2 年度交字第5 6 號案部分：

林文寶於9 9 年 6 月 1 日 1 7 時 許 ，在桃園縣八德市某處海 

產店飲酒後，竟仍駕駛牌照號碼爲〇〇〇〇-〇〇號自小客車， 

途經行國道三號南向7 2 公里龍潭收費站處時，爲警攔查，並經 

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六警察隊員警測得其呼氣所含酒 

精濃度達每公升0 • 6 3 毫 克 ，遂當場舉發並塡製公警局交字第 

Z 6 0 8 5 5 7 9 2 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，記載應到 

案日期爲 9 9 年 6 月 1 7 日前，嗣上開第六警察隊即將之分別移 

送桃園地檢署及新竹區監理所處理。

桃園地檢署因認林文寶確犯刑法第1 8  5 條之 3 之飲用酒類 

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，但因其無前科、素行良好， 

乃於 9 9 年 7 月 2 7 日 ，以 9 9 年度偵字第1 6 9 3 2舞緩起訴 

處 分 書 ，給予林文寶緩起訴處分，期間爲一年，並要求林文寶應 

向國庫支付3 萬 元 ，且應參加酒駕認知輔導教育課程，而確定在 

案 。林文寶並於9 9 年 1 1 汚間繳納3 萬元執行完畢。



至新竹區監理所亦認林文寶確有「汽車駕駛人酒精濃度超過

標 準 （0 • 5 5 以上）之違規情事，而於 1 0  2 年 1 月 3 1 曰 ， 

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 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，以壢監 

裁字第裁5 3 - Z 6 0 8 5 5 7 9 2 號裁決書裁處原告罰鍰新臺 

幣 （下同） 1 萬 9 千 5 百 元 、吊扣駕駛執照1 2 個 月 、施以道路 

交通安全講習之處分。林文寶對此處分不服，主張其因飮酒後駕 

車一事，業經刑事處罰，怎可再加以行政罰，故上開處分即有違 

一事不兩罰之規定，旋於 1 0 2 年 2 月 2 6 日向桃院行政訴訟庭 

提起行政訴訟，請求撤銷上開行政處分，桃院並以1 0  2 年度交 

字第 5 6 號案審理中。

6 、瀹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 0  2 年度交字第8 8 號案部分：

張源清於9 9 年 8 月 4 日中午1 2 時許至下午1 時許之間， 

在其位於桃園縣◦ 〇市 〇〇里〇鄰 〇〇號之住處飲酒後，竟仍駕 

駿牌照號碼爲〇 () 〇 〇 _  〇 〇自用小貨車上路。嗣於同日晚間1 

1 時 3 0 分許，在桃園縣楊梅市楊湖路1 段 6 7 6 巷與民富路口， 

爲警攔查，並經桃園縣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員警測得其呼氣酒精 

濃度達每公升0 ♦ 6 8 毫 克 ，遂當場舉發並塡製桃警交字第DB 

2 2 3 2 5 4 3 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，記載應到案日



桃園地檢署因認張源清確犯刑法第1 8  5 條之 3 之飲用酒類 

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，但因其無前科、素行良好， 

且自白犯罪，乃於9 9 年 1 0 月 2 5 日 ，以 9 9 年度偵字第2 3 

8 8 1 號緩起訴處分書，給予張源清緩起訴處分，期間爲一年， 

並要求張源清應向國庫支付1 萬 元 ，且應參加酒駕認知輔導教育 

課 程 ，而確定在案。張源清並於9 9 年 1 2 月 2 9 日繳納1 萬元 

執行完畢。

至新竹區監理所亦認張源清確有「汽車駕駛人酒精濃度超過 

標 準 （0 • 5 5 以上）之違規情事，而於 1 0  2 年 1 月 3 1 日 ， 

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，以壢監 

裁字第裁5 3 - D B 2 2 3 2 5 4 3 號裁決書裁處原告罰鍰新臺 

幣 （下同）4 萬 9 千 5 百 元 （嗣於1 0 2 年 3 月 1 6 日則更正爲 

3 萬 9 千 5 百元） 、吊扣駕駛執照1 2 個 月 、施以道路交通安全 

講習之處分。張源清對此處分不服，主張其因飲酒後駕車一事， 

業經刑事處罰，怎可再加以行政罰，故上開處分即有違一事不兩 

罰之規定，旋 於 1 0  2 年 3 月 2 6 日向桃院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

期爲9 9 年 8 月 1 9 日前，嗣楊梅分局即將之分別移送桃園地檢

署及新竹區監理所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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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 訟 ，請求撤銷上開行政處分，桃院並以1 0  2 年度交字第8 8 

號案審理中。

7 、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 0  2 年度交字第1 2 1 號案部分：

連強伸於1 0  0 年 7 月 2 8 日凌晨與友人飲酒後，已達不能 

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程度，仍駕駛牌照號碼爲〇◦ — 〇◦ 〇 〇 

號之自用小客車，因於高速公路上於他車發生交通事故，乃經國 

道路公路警察局第一警察隊警測得其呼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 • 

7 7 毫 克 ，遂當場舉發並塡製公警局交字第Z 1 B 〇 1 6 1 7  4 

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，記載應到案日期爲1 0  0 年 7 

月 2 8 日前，嗣上開警察局即將之分別移送桃園地檢署及新竹區 

監理所處理。

桃園地檢署因連強伸確犯刑法第1 8  5 條之 3 之飲用酒類不 

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，但因其無前科、素行良好， 

且自白犯罪，乃於1 0  0 年 1 0 月 1 1 日 ，以 1 0  0 年度偵字第 

2 1 8 7 1 號緩起訴處分書，給予連強伸緩起訴處分，期間爲-一 

年六月，並要求連強伸應提供8 0 小時之義務勞動服務，及參加 

法治教育課程1 場而確定在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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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新竹區監理所亦認連強伸確有「汽車駕駛人酒精濃度超過

標 準 （0 • 5 5 以上）之違規情事，而於 1 0  2 年 4 月 1 8 日 ， 

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，以壢監 

裁字第裁5 3 - Z 1 B 0 1 6 1 7 4 號裁決書裁處原告罰鍰新臺 

幣 （下同）四萬零七百八十元（認最低罰鍰爲四萬九千五百元， 

扣除八十小時乘以每小時基本工資一百零九元合計之八千七百二 

十 元 ，差額爲四萬零七百八十元）、吊扣駕駛執照1 2 個 月 、施 

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處分。連強伸對此處分不服，主張其因飲 

酒後駕車一事，業經刑事處罰，怎可再加以行政罰，故上開處分 

即有違一事不兩罰之規定，旋於 1 0 2 年 4 月 2 4 日向桃院行政 

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，請求撤銷上開行政處分，桃院並以1 0  2 

年度交字第1 2 1 號案審理中。

、疑義之經過：

上開七個案件之原告，均因酒後駕車一事，而先經檢察官認 

定犯公共危險罪，而爲刑事之緩起訴處分確定，原告並各自繳納 

公益金或爲義務勞務完畢，即均經刑事處罰完畢，但新修正行政 

罰法第2 6 條第 2 項竟規定於此情況下，交通裁決機關仍得於該 

刑事處罰確定後，就原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，至於原 

已繳納之公益金、或提供之義務勞務，依同法條第3 、4 項之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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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，則可於裁處之罰鍰中扣抵之，僅就不足之差額繳納之。而此 

等補繳差額之槪念，則係源自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 

8 項所規定「刑事判決罰金低於最低罰鍰基準規定時，應裁決繳 

納不足最低罰緩部分」。故依新修正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2 項 、第 

3 項 、第 4 項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8 項等規定加 

以操作，明顯就上開行政訴訟案件原告等人之飮酒後駕車之行爲， 

於刑事處罰後，再加以行政罰，而有違一事不兩罰之憲法原則。

甚於行政罰法第4 5 條更規定上開不合憲之規定得溯及既往適用， 

即上開第1 例之原告酒後駕車之行爲時點、行政罰之最初裁處時， 

均在9 8 年 間 ，且該第一次裁決並經桃院刑事庭加以裁定撤銷而 

確定在案，然依新修正行政罰法第4 5 條之操作後，竟仍得適用 

1 0  0 年 1 1 月 2 3 日修正之行政罰法第2 6 條之規定，使交通 

裁決機關得再爲裁處，顯有違憲法上禁止溯及既往之規定。即原 

在行政罰法修正第2 6 條第 2 至 4 項 、第 4 5 條 前 ，此類行爲人 

經緩起訴後或同時另經行政裁處罰鍰之交通聲明異議案件，及行 

爲人業經裁判確定處以罰金刑，但該金額低於飲酒後駕車所應裁 

罰之最低罰緩基準規定者，尙應裁決繳納不足最低罰鍰部分之交 

通聲明異議案件，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轄內，多以違反「一行爲 

不二罰」原 則 ，獲得撤銷罰鍰處分之救濟，且已形成相當普遍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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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秩序，而對行爲人有正當合理信賴基礎。未 料 ，上開行政罰 

法之條文修正後，竟將此類案件排除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之保護， 

並使其溯及既往適用於修法前行爲，且全無過渡條款之設計，因 

而產生違反「一行爲不二罰」與 「信賴保護」原則之違憲疑義。 

因 而 ，乃裁定停止上開案件之訴訟程序，聲請大法官解釋。

， 疑義之性質及涉及之憲法條文：

、 請求解釋：

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1 項前段、第 2 項 、第 3 項 、第 4 項分 

別規定:「一行爲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， 

依刑事法律處罰之。但其行爲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 

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，亦得裁處之。」、「前項行爲如經不起 

訴處分、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爲無罪、免 訴 、不受理、不付審理、 

不付保護處分、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，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

規定裁處之。」、「第一項行爲經緩起訴處分或緩刑宣告確定且經 

命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團體、地方自治團體、政府機關、政府機 

構 、行政法人、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，支付一 

定之金額或提供義務勞務者，其所支付之金額或提供之勞務，應 

於依前項規定裁處之罰鍰內扣抵之。」 、「前項勞務扣抵罰鍰之 

金額，按最初裁處時之每小時基本工資乘以義務勞務時數核算。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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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2 項之規定，於緩起訴處分或緩刑附有 

公益性負擔時，無論其係支付-定金額之金錢，或提供一定時數 

之義務勞務，均導致同一行爲於實質上先後遭受刑事及行政法律 

之雙重處罰，有違法治國家一行爲不二罰之原則，此不因同條第 

3 項 、第 4 項規定其公益性負擔或義務勞勞得以折抵行政罰罰鍰 

而有異。況該折抵而裁處差額之規定，亦係源自道路交通管理處 

罰條例第3 5 條第8 項之規定，該規定明定在行爲人已受刑事判 

決罰金刑確定後，尙得裁決繳納罰金額不足最低罰鍰基準規定之 

差 額 。是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2 項 、第 3 項 、第 4 項及道路交通 

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8 項等規定，於上開指所範圍內，應自

解釋公布之日起，失其效力。

2 、 請求解釋：

行政罰法第4 5 條第 3 項規定T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 

八曰修正之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至第五項規定，於修正施行前違反 

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爲同時觸犯刑事法律，經緩起訴處分確定，應 

受行政罰之處罰而未經裁處者，亦適用之：曾經裁處，因訴願、 

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經撤銷，而於修正施行後爲裁處者，亦 

同 。」此規定將修正後之法律規定，適用於修正施行前之行爲， 

具有法律溯及既往之性質，惟其既未設過渡條款以緩和其變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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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未佐以適當施行日期之指定以供人民或行政機關預先準備應變，

倘經比較修正前後規定，修正後規定確實不利於人民，則其溯及 

既往即已侵害人民應受保障之既得權益或合理信賴預期，應自解 

釋公布之日起，不再適用，並回歸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。上開修 

正前後規定之比較，應由行政機關或法院於具體個案中，予以妥 

適 決 定 ，倘遇修正前法律無明文規定處理方式時，法院過去於司 

法救濟程序中基於法續造權限或作用，所形成相當普遍之既有法 

律 秩 序 ，即應予尊重，並以之與修正後之規定爲比較，使人民在 

既有法律秩序下之既得權益或合理信賴預期，獲得確保，始符合 

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本旨，特此敘明。

3 、涉及之憲法條文

大法官釋字第5 0 3 、6 0 4 號解釋（一行爲不二罰原則）、 

釋字第5 2 5 、5 8 9 號 （信賴保護原則）、釋字第3 7 1 號解 

釋 （法官聲請解釋憲法之依據）、憲法第7 條 （平等原則）。

參 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甲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

一 、關於第一項請求解釋

(一 ）對於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

1 、行政罰法第2 6 條 第 1 項規定：1 一行爲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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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，依刑事法律處罰之。但其行爲應處以其 

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，亦得裁處之」 

此係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之宣示規定，並肯認刑罰與行政罰具有相 

同處罰性質者，應有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之適用。

、 同上法條第2 項規定：「前項行爲如經不起訴處分、緩起訴處 

分確定或爲無罪、免 訴 、不受理、不付審理、不付保護處分、免 

刑 、緩刑之裁判確定者，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。」

此規定則對於前項一行爲不二罰原則設定排除適用之對象，其中 

涉及本件釋憲聲請爭點之「緩起訴處分確定」及 「緩刑之裁判確 

定」遭排除適用，係於 1 0  0 年 1 1 月 2 3 日修法時所增訂，其 

立法理由分別爲：（1) 緩起訴處分之性質，實屬附條件之便宜不 

起訴處分，檢察官爲緩起訴處分時，依刑事訴訟法第2 5 3 條之 

2 第 1 項之規定，對被告所爲之措施及課予之負擔，係一種特殊 

之處遇措施，並非刑罰。故一行爲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 

法義務規定，經檢察官爲緩起訴處分確定後，行政機關自得依違 

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，此爲現行條文第2 項之當然解釋。惟 

因實務上有不同見解，爰於第2 項 增 訂 「緩起訴處分確定」之文 

字 ，以度爭議；（2 ) 第一項行爲如經緩刑之裁判確定，因法院爲 

緩刑宣告所斟酌者，係情節輕微、自首、難以苛責、行爲人年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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尙輕而給予自新機會或維護親屬間家庭和諧關係等因素，無庸斟 

酌行爲人所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之立法目的。故爲兼顧該等法 

律立法目的之達成，並考量經緩刑裁判確定者，未依刑事法律予 

以處罰，與緩起訴處分確定者同，爲求衡平，爰於第二項增訂「緩 

刑 」之文字，俾資完備。

4 、 又同條第3 項至第5 項規定：「第一項行爲經緩起訴處分或緩 

刑宣告確定且經命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團體、地方自治團體、政 

府機關、政府機構、行政法人、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 

或 團 體 ，支付一定之金額或提供義務勞務者，其所支付之金額或 

提供之勞務，應於依前項規定裁處之罰鍰內扣抵之。」、「前項勞 

務扣抵罰鍰之金額，按最初裁處時之每小時基本工資乘以義務勞 

務時數核算。」、「依第二項規定所爲之裁處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 

由主管機關依受處罰者之申請或依職權撤銷之，已收繳之罰鍰， 

無息退還：一 、因緩起訴處分確定而爲之裁處，其緩起訴處分經 

撤 銷 ，並經判決有罪確定，且未受免刑或緩刑之宣告。二 、因緩 

刑裁判確定而爲之裁處，其緩刑宣告經撤銷確定。」由此顯見， 

同條第2 項所規定不受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保護適用之「緩起訴處 

分 」、「緩刑」，係有意包括實務上常見之附公益性負擔之緩起訴處 

分及緩刑，否則同條第3 項至第5 項將無毫無適用餘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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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上開行政罰法第3 項雖規定已支付之公益金或提供之勞務 

得於裁處罰鍰內扣抵，即僅就該差額部分裁處繳納即可，而該部 

分規定即係源自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 8 項 。是 査 ， 

立法者顯然亦發覺在某些違規及違法的刑事個案中，出現有 

罰金刑輕於法定最低罰鍰之情形，惟此本應藉由修正刑法第1 8 

5 條之 3 法定罰金刑，設定下限，將之修正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

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款最高罰鍰基準相同金額以上，一定數額以 

下罰金之刑，以爲連結，而不致產生現行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 

金 ，而與行政罰鍰數額重疊，甚至較輕之情。惟立法者卻指示「一 

條相對較爲繁瑣之途徑」，即於9 4 年 1 2 月 2 8 日修正經總統 

公布，行政院發布定自9 5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

條例第三十五條，增訂該條第8 項規定「前項汽車駕駛人（指汽 

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；或因而吊 

扣駕駛執照，於吊扣期間再有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 

規 定 ；或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，又肇事致人重 

傷或死亡者），同時違反刑事法律者，經裁判確定處以罰金低於 

本條例第9 2 條第 3 項所訂最低罰鍰基準規定者，應依本條例裁 

決繳納不足最低罰鍰之部分」。如此結果造成行政裁罰與否及數 

額若干，竟須待刑事法處罰體系之裁判確定結果而定，對於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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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成的行政處分不確定性，及行政機關（監理機關）爲與司法機 

關連繫，勢必增生的程序上勞費及支出，難以估計。並且該法律 

之規定，更有違反憲法法治國「一行爲不二罰」原則之虞，並且 

侵越刑事法院刑罰之裁量權（一律補足差額，使齊頭平等，有違 

實質平等原則），實有違憲。更因此使立法者在修改行政罰法第 

2 6 條第 2 項將緩刑、緩起訴排除於刑事處罰外時，得以藉口已 

於第 3 項 、第 4 項規定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8 項 

規定相同得繳補差額部分，來迴避一事不兩罰之憲法槪念。

6 、 據上所述，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2 項 、第 3 項 、第 4 項及道 

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 8 項規定，均明顯違反憲法律規 

定 ，文義內容清楚明白，經由立法理由之說明並互相搭配第3 項 

至第 5 項之規定，更可明確知悉立法者已展現強烈意志，將附有 

公益性負擔之緩起訴處分或緩刑宣告，排除於一行爲不二罰之適 

用範圍。是此項有違憲疑義之法律規定，已不存在任何使附公益 

性負擔之緩起訴處分或緩刑仍有適用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之合憲解 

釋 空 間 ，否則形同法官未經釋憲，即行拒絕有效法律之適用。

(二 ） 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

1 、本項解釋請求所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爲「一行爲不二罰」原 則 > 

此原則業經釋字第5 0 3 號解釋之解釋文闓釋：̂"除處罰之性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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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種類不同，必須採用不同之處罰方法或手段，以達行政目的所

必要者外，不得重複處罰，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。」。 

釋字第6 0 4 號解釋更直接援引「法治國家一行爲不二罰之原則 

作爲違憲審査基準，可見f■一行爲不二罰」原則確具有憲法位階。

2 、 再據上開釋字第5 0 3 號解釋所閨釋，「一行爲不二罰」原則 

之適用範圍，應以其處罰之性質與種類是否不同爲核心判斷標準。 

倘同一行爲之兩次以上處罰，其處罰之性質與種類相同，縱其處 

罰之名義縱有不同，亦不能藉此排除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之適用。 

又處罰性質與種類是否相同，不應僅就處罰名稱是否相同加以判 

斷 ，而應就其處罰之本質，在實質上加以審認，非謂罰鍰必然不 

同於人身自由拘束或強制性勞務提供，否則一行爲不二罰原則， 

將因此機械性解釋成爲具文。

3 、 又一行爲不二罰原則實亦兼具實體與程序雙重面向。在實體 

面 向 ，其意義即如上所述，同一行爲，不受性質及種類相同之重 

複處罰，且不應拘泥於處罰之名義，究係刑事處罰或其他行政處 

罰 。在程序面向，則寓有「禁止雙重危險」之 意 ，避免同一行爲 

事 實 ，爲給予性質及種類相同之雙重處罰，而開啓二次以上可能 

造成處罰結果之程序。由於可能造成處罰結果之程序進行中，對 

於行爲人而言，均帶來身心煎熬，同一行爲既然在實體上不應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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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重複處罰，在程序上即不應給予雙重危險。而在我國憲法上之 

依 據 ，即可求諸正當法律程序（釋字第3 8 4 號解釋）及憲法第 

2 3 條之比例原則。申言之，既然實體上不能給予重複處罰，程 

序上之雙重危險即顯沒有必要，而有欠正當。從 而 ，同一行爲在 

法律上分別有性質、種類相同之二次處罰規定，縱然可因相互折 

抵 ，而可能規避上開實體面向要求，但其二次處罰程序之進行， 

仍違反程序面向之雙重危險禁止要求，自應不得爲之。

(三 ） 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

1 、 附有公益性負擔之緩起訴處分或緩刑宣告，其所可能附加之負擔 

包括: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團體、地方自治團體支付一定之金額， 

或向指定之政府機關、政府機構、行政法人、社區或其他符合公 

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 0 小時以上2 4 0 小時以下之義務 

勞 務 （刑事訴訟法第2 5 3 條之 2 第 4 、5 款及刑法第7 4 條第 

2 項第4 、5 款參照）。

2 、 上開公益性負擔之種類內容，與刑罰上剝奪財產之罰金刑，彔嘴 

人身自由之拘役、徒 刑 ，雖有名義上之不同，但其剝奪財產或自 

由之痛苦內涵，卻無二致。尤其刑法就短期拘役、徒刑之執行， 

另設改服社會勞動之易刑機制（刑法第 41條 2 項 ），更使經易刑 

爲社會勞動之拘役、徒刑與履行公益性負擔之提供義務勞務，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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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完全相同執行內涵。是附隨於緩起訴處分或緩刑之公益性負擔 

履 行 ，雖無處罰之名，但在本質上應以處罰視之，且其處罰之種 

類 ，與刑罰並無不同。

3 、又上開公益性負擔，均以緩起訴處分或緩刑之撤銷作爲擔保（刑 

事訴訟法第2 5 3 條之 3 第 1 項第3 款 、刑法第7 5 條之 1 第 1 

項第 4 款參照），行爲人倘未加履行，即必須面臨緩起訴處分撤 

銷後之起訴判刑，或緩刑撤銷後之刑罰執行，是其實質上具有相 

當強制性，行爲人欠缺決定履行與否之真正自由。另一方面，倘 

行爲人履行各該負擔，於緩起訴處分或緩刑期滿後，即有與不起 

訴處分確定之同一效力（刑事訴訟法第260條參照），或發生刑 

之宣告失其效力（刑法第76條 ），是公益性負擔之履行，具有刑 

事處罰之替代作用，應認實質上與刑罰性質相同。甚 者 ，緩起訴 

建立之前提，仍係檢察官認行爲人確處於有罪之狀況，否則應爲 

不起訴處分，且該等紀錄亦列入前案紀錄中，對於行爲人而言， 

仍係一有罪之刑案前科，雖於緩起訴確定後再犯罪時，無經認定 

爲累犯之問題，但可得再經檢察官爲緩起訴之機會即微乎其微， 

甚至於法院審理時，更爲法官審酌不適以緩刑之要件之一。準此， 

可知緩起訴處分所倂隨之刑事不利益，實與不起訴處分不同，近 

乎有罪之刑事判決，上開立法理由卻認此亦爲不起訴處分，實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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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採信。

4 、 承 上 ，有關公益性負擔之種類與性質，不僅在實質上與刑罰 

均相同，且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3 項至第5 項更規定其得以折抵 

行政罰罰鍰，此一折抵關係，等同直接從法律上承認兩者（即公 

益性負擔與行政罰罰鍰）具有相同之性質與種類，否則如何得以 

折 抵 ？既然如此，揆諸上開所述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之實體及程序 

內 涵 ，同一酒後駕車行爲，重複施加公益性負擔及行政罰，即有 

違一行爲不二罰原則，不因兩者得以折抵而豁免該原則之適用。 

蓋折抵不足時（本件釋憲聲請之原因案件均屬此情形），仍應就差 

額處以罰鍰，而於實體上重複處罰，並於程序上開啓二次處罰程 

序 ，而構成雙重危險，其違反一行爲不二罰原則，甚爲明確，聲 

請人因而形成違憲之確信。雖上開折抵之槪念，應已導入比例原 

則之考量，已較未明定可加以折抵規定而言，有利於行爲人，符 

合實體正義。然一行爲不二罰之原則，應爲正當法律程序之實質 

槪念之一，此等程序之實現，乃係吾等處理訴訟案件之先行程序， 

自當優於實體正義比例原則之適用。

5 、 又陳文貴法官於其1 0 1 年 1 月甫完成之博士論文「違反行 

政義務行爲之處罰競合關係硏究」(該論文指導教授爲陳春生大法 

官 ，論文考試召集人爲李震山人法V 1; •論文節 本 兒 附 件 中 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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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爭議，亦持違憲觀點。對於緩起訴處分部分，該論文更有下列 

深刻之論述:「檢察官既居於政府之代理人或法治國之代理人地位， 

行使廣義的國家司法權，此項司法權復屬刑事司法之一環，其所 

爲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之前提要件，是認定被告有罪之犯罪成立， 

始得因其他因素之考量予以緩起訴處分，目的亦係在行使國家之 

刑事司法權，被告既已因此承擔因犯罪而應付出之代價，即係已 

受到等同於刑罰之法律效果制裁。從而上開條文（指行政罰法第 

26條第 2 項 ）立法理由中謂，附條件緩起訴處分之支付一定之金 

額與義務勞務部分1係 一 種 『特殊之處遇措施』並 非 『刑罰』云 

云 ，很顯然是一種完全形式主義的僵化思考模式，應認爲與一行 

爲不二罰之憲法原則有違。（詳參該論文第2 7 1 頁 ）」。至對於緩 

刑部分，該論文亦以緩刑乃在救濟自由刑之流弊而設，爲宣告刑 

之一種特別執行方式，其本質仍爲刑罰，而認爲不得以行政罰重 

複裁罰（該論文第2 7 9 頁 ）。並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3 5 條 

第 8 項之規定，明顯牴觸行政罰法第2 6 條 第 1 項前段之規定，

且與憲法「一行爲不二罰原則」有 違 ，係屬違憲之法條，應修法 

予以刪除（該論文第2 8 7 頁）。以上論文內容，更加深化了聲請 

人原來違憲之確信，足認本件各該原因案件，確有停止訴訟，聲 

請解釋憲法之必要，以維憲法秩序。

26



二 、 關於第二項請求解釋

(一 ） 對於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

1 、 行政罰法第4 5 條第 3 項規定：「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八 

曰修正之第二十六條第三項至第五項規定，於修正施行前違反行 

政法上義務之行爲同時觸犯刑事法律，經緩起訴處分確定，應受 

行政罰之處罰而未經裁處者，亦適用之；曾經裁處，因訴願、行 

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經撤銷，而於修正施行後爲裁處者，亦同。」 

其立法理由謂：「修正條文第2 6 條第 3 項至第5 項規定，對於 

修正施行前，一行爲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刑法上義務規定， 

經檢察官爲緩起訴處分確定，應受行政罰之處罰而未經裁處者， 

或雖曾經裁處，原裁處於訴願、行政訴訟或其他救濟程序中被撤 

銷 ，於本法修正施行後爲裁處者，宜一律適用，爰增訂第3 項 。」

2 、 觀諸上開立法理由，實難明瞭立法者爲何要將修正後之規定， 

逕行適用於修正前尙未裁處之行爲，但可知立法者有明白強烈之 

意 志 ，要將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溯及適用於修正前尙未經裁處之行 

爲 ，且認爲並不須要任何過渡條款或指定施行日期以供準備應變， 

故立法理由中僅以「宜一律適用」五字簡單交代其理由，然究竟 

何以修正前後均『宜』一律適用，實未見有詳細闡述。

3 、 系爭條項所指定適用之行政罰法修正條文第2 6 條第 3 項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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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項 規 定 ，如前所述，即係緩起訴處分或緩刑所附公益性負擔 

得以折抵行政罰罰鍰之規定。故指定適用修正條文第2 6 條第 3 

項至第5 項 規 定 ，實同時有指定適用修正後之第2 6 條第 2 項所 

規 定 「緩起訴處分確定不受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保護」（詳如第一項 

請求解釋中「對於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」項下所述）之 意 ，否則 

倘緩起訴處分確定即受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保護，根本無從再行裁 

處行政罰鍰，又何從以緩起訴處分所附公益性負擔折抵行政罰鍰？ 

是依系爭條項規定適用之結果，對於修正前之行爲，經緩起訴處 

分確定，但尙未經裁處者，均須依修正後之第2 6 條第2 項再行 

裁 處 ，如該緩起訴處分附有公益性負擔，再依修正後之第2 6 條 

第 3 項至第5 項規定折抵。其指定適用修正後規定之文義清楚明 

確 ，立法理由復有明確說明，並不存在其他合憲性解釋空間

C

(二） 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

1 、 本項解釋請求所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爲「信賴保護原則」。此原 

則迭經釋字第5 2 5 、5 7 4 、5 7 7 、5 8 9 、6 0  5 解釋多

次援用並闡釋，其具有憲法位階，已無庸置疑。

2 、 釋字第5 7 4 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明文指出：「法治國原則爲 

憲法之基本原則，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'法秩序之安定及信賴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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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原則之遵守。因 此 ，法律一旦發生變動，除法律有溯及適用之 

特別規定者外，原則上係自法律公布生效日起，向將來發生效力。 

惟人類生活有其連續性，因此新法雖無溯及效力，而係適用於新 

法生效後始完全實現之構成要件事實，然對人民依舊法所建立之 

生活秩序，仍難免發生影響。此時立法者於不違反法律平等適用 

之原則下，固有其自由形成空間。惟如人民依該修正前法律已取 

得之權益及因此所生之合理信賴，因該法律修正而向將來受不利 

影 響 者 ，立法者即應制定過渡條款，以適度排除新法於生效後之 

適 用 ，或採取其他合理之補救措施，俾符法治國之法安定性原則 

及信賴保護原則。」由此大法官解釋所闡釋之信賴保護原則可知， 

法律修正原則上並不溯及既往，但仍應考量平等原則及法定安性 

原 則 ，對於新修正法律設定過渡條款或其他合理補救措施，以保 

護既得權益與合理信賴。未溯及既往尙且如此，則將法律溯及既 

往 ，自應有更高之信賴保護要求，與更強之實質正當基礎，以確 

保通過合憲性之檢驗，否則即不能藉口立法形成自由，任意將法 

律溯及既往適用。

、 法律修正之溯及既往究竟有無侵害受規範人民之權益，應由 

法律修正前後之整體法律秩序有無變動加以客觀判斷，並非單純 

比較法律修正之文義或由立法者主觀判斷。換言之，法律修正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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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之整體法律秩序已經改變，受規範人民之權益在修正前後已有 

不 同 ，縱使立法者主觀上自認其修正僅在解釋修正前規定（立法 

解釋），並未改變法律秩序，亦無從豁免其已侵害受規範人民之既 

有權益或合理信賴。

4 ' 又所謂受規範人民之既有權益或合理信賴，在處罰人民法律 

之適用範圍修正擴大時，包括從不處罰變成處罰，或從單一處罰 

變爲雙重處罰，人民原先不受處罰或僅受單一處罰之法律狀態， 

本身就是一種値得保護之信賴，亦應視爲不受處罰或僅受單一處 

罰之既得權益，無待強求人民另有信賴之表現。此即刑事法律上 

「罪刑法定主義」、行政罰上「處罰法定主義」之所由，故兩者均 

不要求人民對於法律制定或修正前之不處罰有何具體明確之信賴 

表 現 。此因罪刑法定主義與處罰法定主義，均涉及人民對於日常 

生活行爲之理性預期與判斷，倘國家法律修正可以任意溯及既往 

處 罰 ，人民將無所適從更無法合理安排其生活。是處罰法律修正 

擴張之溯及既往，除非是用以追訴重大侵犯人權、屠殺種族之犯 

罪 ，否則應加以嚴格禁止，以維護法治國家之最根本基礎。此應 

爲信賴保護原則在憲政上之最重要意涵。

(三 ） 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

1 、如前所述，系爭條項（行政罰法第4 5 條第 3 項）使 「緩起訴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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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確定不受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保護」之規定（同法第2 6 條第2 

項 ），強制適用於丨霞正前未經裁處之行爲或曾經裁處而經撤銷者 

(否則無從適用同條第3 至 5 項 ），規定雖然明確，但其理由只 

有 「宜一律適用」，顯然欠缺實質正當之溯及既往基礎，無法通 

過信賴保護之憲法原則檢驗。

2 、 由於修正前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2 項並無「緩起訴處分確定」 

之文字，究竟同一行爲在經檢察官緩起訴處分確定後，得否再行 

政 裁 罰，容有解釋空間。此在權力分立之國家權力作用分工下， 

本委由法院以其法續造功能加以闡釋確定。而依聲請人職務上所 

已 知 ，在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轄內，法院歷來對於酒後駕車之行爲 

經檢察官爲附有義務勞務之緩起訴處分後，多不許再爲行政裁罰， 

就此等再行裁罰案件，經合法聲明異議後，多經撤銷（理由爲違 

反一行爲不二罰），裁罰機關不服抗告至臺灣高等法院亦遭抗告駁 

回 ，此已形成相當普遍而値得信賴保護之法律既有秩序。系爭條 

項將修正後規定溯及既往，使原先不受法院支持而已不能存在之 

重複裁罰（同一行爲先後爲強制公益性負擔及行政罰鍰），溯及適 

用於修正前之行爲，致人民對於法院長久以來因一致性裁判所形 

成之合理正當信賴，因此遭到侵害，至爲灼然。

3 、 修法前在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轄內，貫徹一行爲不二罰原則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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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之既有法律秩序f詳兒附件0 2，相同案件裁定列印本，僅舉 

3 件爲參考）。如此反覆普遍之法院裁判所形成之既有法律秩序， 

如果不能成爲人民値得保護之信賴，則爲司法機關之法院爾後對 

人民焉有公信力可言？對於司法者已經形成相當普遍之法律秩序， 

立法者倘可無正當理由地溯及既往爲不利人民之變更，則憲法上 

之權力分立原則如何維繫？又豈有五權分治，彼此相維可言（釋 

字第 1 7  5 號解釋參照）？

4 、 推敲本件立法者之所以貿然立法爲溯及既往之適用，係因主

觀上根本自認並未溯及既往。此觀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2 項之修 

正 理 由 謂 ：「緩起訴處分之性質，實屬附條件之便宜不起訴處 

分 ，… … 被告所爲之措施及課予之負擔，係一種特殊之處遇措 

施 ，並非刑罰。故一行爲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

規 定 ，經檢察官爲緩起訴處分確定後，行政機關自得依違反行政 

法上義務規定裁處，此爲現行條文第二項之『當然解釋』。」，其 

所 用 「當然解釋」一 語 ，可見其端悅。此亦所以系爭條項之溯及 

既往適用，並未以明文指定包括第2 6 條第 2 項 在 內 （但解釋上 

須包括在內，而無其他解釋空間，已如前所述），蓋其認爲修正前 

之行爲，經緩起訴處分，適用第2 6 條第 2 項再行裁罰，乃屬當 

然解釋，此次修法加列^緩起訴處分確定」，僅是立法使其明確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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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已 ，故指定溯及既往適用修正後同條第3 項至第5 項規定，以 

便 折 抵 ，乃有利於人民之規定。倘如此之立法前提無誤，則充分 

顯示出立法者完全漠視修法前既有法律秩序之心態。無論立法者 

如何認爲係「當然解釋」，亦不應對司法者之法續造功能視而不見; 

對於溯及既往究竟有無侵害人民權益，應以包括司法之法續造功 

能作用在內，所形成之客觀法秩序前後加以比較判斷，而非以立 

法者自己之主觀認知爲準。同樣對於修法前之行爲，在臺灣桃園 

地方法院轄內，修法後人民將遭到行政罰追懲，確較於修法前不 

利之現實，已詳如前述，是凡有此情形者，系爭條項均已違反憲 

法上之信賴保護原則，至爲顯然，聲請人因而形成違憲之確信。

、 陳文貴法官於前開博士論文中，對於系爭條項規定指出T 行 

政罰法第4 5 條 第 3 項規定…… 對於修正施行前之行爲而未經 

裁 處 者 ，原依司法實務，行爲人有不再受裁處行政罰罰鍰之法信 

賴與法律地位，反而被削弱，依新法可溯及既往的適用，另行裁 

處行政罰，顯已違反上開處罰法定與事後法禁止原則，構成違憲 

甚 明 。行政權與立法者聯手合作的這種窮追不捨，死纏爛打的立 

法 態 度 ，著實令人深感遺憾。」（第 2 7 6 、2 7 7 頁），此語著 

實說明民眾對於該等立法之觀感，似乎國家對於曾有酒後駕車行 

爲 者 ，欲窮盡一切心力，要自各個層面一再處罰行爲人，已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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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顧既有之憲法原則、已定之信賴之狀態。即雖然酒後駕車之行 

爲人確實應受到相當之處罰，但絕非是雙重之處罰。是 以 ，聲請 

人在審理上開案件後，始不得不聲請釋憲。

6 、 由於本項請求解釋中涉及「法院基於法續造權限或作用，經 

由反覆裁判，所形成相當普遍之既有法律秩序」，而法院裁判係以 

管轄權存在爲前提，各法院對於相同案件，是否經由一致性裁判， 

形成相當普遍之既有法律秩序，可能未必相同，故本項請求解釋 

並未無條件地請求宣告系爭條項違憲，而係委由各行政機關及法 

院在具體個案中，基於既有法律秩序之形成狀況而決定是否不予 

適用系爭條項規定。前開說明，僅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所轄爲立 

論 ，用以明確闡述系爭條項適用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之管轄案件， 

已有違憲情形發生，並直接影響聲請人之案件審理，特此敘明。

乙 、 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如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所示。聲請人對 

本案所持之見解，均載明於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。其中第一項請 

求解釋與第二項請求解釋各爲獨立請求，爲憲法解釋聲請之合倂， 

但依其聲請目的，倘第一項請求獲得違憲且不予適用之解釋，則 

第二項請求即失所附麗，無庸再爲解釋。

參 、 關係文件之名稱與件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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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〜、七件交通裁決全案案卷資料及七份停止訴訟裁定。

附件二、陳文貴著「違反行政義務行爲之處罰競合關係硏究」，1 0 

1 年 1 月 ，博士論文節本。

附件三'臺灣桃園地方法院9 7 年度交聲字第9 7 3 號 、1 0 1 年度 

桃交簡字第5 8 3 號二件裁判網路列印本（關於道路交通管 

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8 項部分）

附件四、臺灣桃園方法院1〇 〇年度交聲字第2 4 3 號 、4 9 9 號 、 

5 6 5 號等三件裁定網路列印本（關於一事不兩罰部分）。

此 致

司 法 院

聲請人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

法 官 ：林 靜 梅

中 華 民 國  102 年 6 月 7 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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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t兆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林靜梅法官釋憲倂案聲請書

壹 、 聲請解釋憲法目的

聲請人因審理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 0  2 年度交字第1 7  5 

號飲酒後駕車交通裁決之行政訴訟案件，對於應適用之法律，依 

合理之確信，認爲該等案件所適用之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2 項 、 

第 3 項 、第 4 項 ，規定飲酒後駕車之行爲人前經緩起訴處分或緩 

刑附有公益性負擔（無論其係支付一定金額之金錢，或提供一定 

時數之義務勞務）後 ，均仍須就該公益性負擔、義務勞務與法定 

最低行政罰鍰基準間之差額加以裁處；而該補裁差額之槪念更係 

源自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 8 項所規定「刑事判決罰 

金低於最低罰鍰基準規定時，應裁決繳納不足最低罰鍰部分」。 

此等規定即導致同一飲酒後駕車之行爲於實質上先後遭受刑事 

及行政法律之雙重處罰，有違法治國家一行爲不二罰之原則。爰 

依鈞院釋字第3 7 1 號解釋之意旨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聲請大 

法官解釋，並請宣告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2 項 、第 3 項及道路交 

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8 項之法律規定違憲且立即失效。

貳 、 案件之經過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

一 、案件之經過：



緣陳延彰於民國9 9 年 5 月 2 2 日 1 時 1 5 分許，駕駛牌照 

號碼爲〇〇 〇 ◦ 〇 0 號A用小客車，行經桃園縣大園鄕大觀路 

與大工路路口時爲警攔檢，並施以酒精濃度測試，測得其呼氣所 

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 • 7 8 毫 克 ，遂當場舉發並塡製桃警局交 

字第D B 1 8 7 8 4 3 8 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，記載 

應到案日期爲9 9 年 6 月 2 2 曰前，嗣桃園縣政府警察局大園分 

局即將之分別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（以下簡稱桃園地檢 

署 ）及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（以下簡稱新竹區監理所) 

處理"

桃園地檢署則認陳延彰確犯刑法第1 8  5 條之 3 之飲用酒 

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，並於9 9 年 6 月 2 4 曰 

以 9 9 度偵字第1 5 5 0 8 號緩起訴處分書，給予陳延彰緩起訴 

處 分 ，期間爲一年，並要求陳延彰應向國庫支付2 萬 元 ，而確定 

在 案 。陳延彰並繳納上開金額完畢。

至新竹區監理所亦認陳延彰確有「汽車駕駛人酒精濃度超過 

標準（0 • 5 5 以上）」之違規情事，乃於1 0 2 年 5 月 2 2 日 ， 

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6 8 條之規 

定 ，以桃監裁字第裁5 2 —D B 1 6 5 9 8 8  1 號裁決書（下稱

原處分） 1裁處陳延彰罰鍰新臺幣（下同）4 萬 5 千 元 、吊扣駕



駛執照1 2 個 月 、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之處分。陳延彰對 

此處分不服，即於 1 0  2 年 5 月 3 1 日向本院行政訴訟庭提出交 

通裁決事件之行政訴訟，主張其酒醉駕車案業經刑案緩起訴處分 

確 定 ，並已繳納公益金2 萬元完畢，何以新竹區裁決所又就同一 

案件爲裁罰，顯違一事不兩罰之行政罰原則，故訴求撤銷上開裁 

決 書 ，桃院並以1 0  2 年度交字第1 7  5 號案審理中，嗣於審理 

中新竹區監理所乃於1 0  2 年 6 月 2 8 日以竹授桃監字第1 0  2 

0 0 2 3 9 0 6 號 函 ，確認於陳延彰因緩起訴所繳納之2 萬元範 

圍 內 ，廢止原處分一部分，但乘IJ餘罰鍰差額即2 萬 9 千 5 百元部 

分仍須繳納。

二 、疑義之經過：

上開案件中之原告，係因酒後駕車一事，先經檢察官認定犯 

公共危險罪，而爲刑事之緩起訴處分確定，原告並繳納公益金完 

畢 ，即被告業經刑事處罰完畢，但新修正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2 

項竟規定於此情況下，交通裁決機關仍得於該刑事處罰確定後， 

就原告陳延彰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，至於原已繳納之公 

益 金 、或提供之義務勞務，依同法條第3 、4 項之規定，則可於 

裁處之罰鍰中扣抵之，僅就不足之差額繳納之。而此等補繳差額

之 槪 念 ，則係源自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8 項所規定



^刑事判決罰金低於最低罰鍰基準規定時，應裁決繳納不足最低

罰鍰部分」。故依新修正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2 項 、第 3 項 、第 4 

項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 8 項等規定加以操作，明 

顯就上開行政訴訟案件原告之飲酒後駕車之行爲，於刑事處罰後， 

再加以行政罰，而有違一事不兩罰之憲法原則。即原在行政罰法 

修正第2 6 條第 2 至 4 項 、第 4 5 條 前 ，此類酒後駕車行爲人經 

緩起訴後或同時另經行政裁處罰鍰之交通聲明異議案件，及行爲 

人業經裁判確定處以罰金刑，但該金額低於飲酒後駕車所應裁罰 

之最低罰鍰基準規定者，尙應裁決繳納不足最低罰鍰部分之交通 

聲明異議案件，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轄內，多以違反「一行爲不 

二罰」原 則 ，獲得撤銷罰鍰處分之救濟，且已形成相當普遍之法 

律 秩 序 ，而對行爲人有正當合理信賴基礎。未 料 ，上開行政罰法 

之條文修正後，竟將此類案件排除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之保護，因 

而產生違反「一行爲不二罰」原則之違憲疑義。因 而 ，聲請人乃 

裁定停止上開案怦之訴訟程序，聲請大法官解釋。

三 、 疑義之性質及涉及之憲法條文：

1 、請求解釋

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1 項前段、第 2 項 、第 3 項 、第 4 項分

別規定•行爲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，



依刑事法律處罰之。但其行爲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 

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，亦得裁處之。」、「前項行爲如經不起 

訴 處 分 、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爲無罪、免 訴 、不受理、不付審理、 

不付保護處分、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，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

規定裁處之。」、'第一項行爲經緩起訴處分或緩刑宣告確定且經 

命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團體、地方自治團體、政府機關、政府機 

構 、行政法人、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，支付一 

定之金額或提供義務勞務者，其所支付之金額或提供之勞務，應 

於依前項規定裁處之罰鍰內扪抵之。」 、「前項勞務扣抵罰鍰之 

金額，按最初裁處時之每小時基本工資乘以義務勞務時數核算。」， 

其中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2 項之規定，於緩起訴處分或緩刑附有 

公益性負擔時，無論其係支付一定金額之金錢，或提供一定時數 

之義務勞務，均導致同一行爲於實質上先後遭受刑事及行政法律 

之雙重處罰，有違法治國家一行爲不二罰之原則，此不因同條第 

3 項 、第 4 項規定其公益性負擔或義務勞務得以折抵行政罰罰鍰 

而有異。況該折抵而裁處差額之規定，亦係源自道路交通管理處 

罰條例第3 5 條第8 項之規定，該規定明定在行爲人已受刑事判 

決罰金刑確定後，尙得裁決繳納罰金額不足最低罰鍰基準規定之 

差 額 。是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2 項 、第 3 項 、第 4 項及道路交通



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8 項等規定，於上開指所範圍內，應自

解釋公布之日起，失其效力。

2 、涉及之憲法條文

大法官釋字第5 0 3 、6 0 4 號解釋（一行爲不二罰原則）、 

釋字第5 2 5 、5 8 9 號 （信賴保護原則）、釋字第3 7 1 號解 

釋 （法官聲請解釋憲法之依據）、憲法第7 條 （平等原則）。

參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一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

(一）對於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

1 、 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一行爲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 

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，依刑事法律處罰之。但其行爲應處以其 

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，亦得裁處之」 

此係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之宣示規定，並肯認刑罰與行政罰具有相 

同處罰1生質者，應有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之適用。

2 、 同上法條第2 項規定：「前項行爲如經不起訴處分、緩起訴處分 

確定或爲無罪、免訴、不受理、不付審理、不付保護處分、免 刑 、 

緩刑之裁判確定者，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。」此規 

定則對於前項一行爲不二罰原則設定排除適用之對象，其中涉及 

本件釋憲聲請爭點之^緩起訴處分確定」及 「緩刑之裁判確定」



遭排除適用，係於 1 0 0 年 1 1 月 2 3 日修法時所增訂，其立法 

理由分別爲：（1) 緩起訴處分之性質，實屬附條件之便宜不起訴 

處 分 ，檢察官爲緩起訴處分時，依刑事訴訟法第2 5 3 條之 2 第 

1 項之規定，對被告所爲之措施及課予之負擔，係一種特殊之處 

遇措施，並非刑罰。故一行爲同時觸犯刑項法律及違反行政法義 

務規定，經檢察官爲緩起訴處分確定後，行政機關自得依違反行 

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，此爲現行條文第2 項之當然解釋。惟因實 

務上有不同見解，爰於第2 項增訂「緩起訴處分確定」之文字， 

以度爭議；（2 ) 第一項行爲如經緩刑之裁判確定，因法院爲緩刑 

宣告所斟酌者，係情節輕微、自首、難以苛責、行爲人年紀尙輕 

而給予自新機會或維護親屬間家庭和諧關係等因素，無庸斟酌行 

爲人所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之立法目的。故爲兼顧該等法律立 

法目的之達成，並考量經緩刑裁判確定者，未依刑事法律予以處 

罰 ，與緩起訴處分確定者同，爲求衡平，爰於第二項增訂「緩刑」 

之文字，俾資完備。

、又同條第3 項至第5 項規定，第一項行爲經緩起訴處分或緩刑 

宣告確定且經命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圑體、地方自治團體、政府 

機 關 、政府機構、行政法人、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 

團 體 ，支付一定之金額或提供義務勞務者，其所支付之金額或提



供之勞務，應於依前項規定裁處之罰鍰內扣抵之。」、「前項勞務 

扣抵罰鍰之金額，按最初裁處時之每小時基本工資乘以義務勞務 

時數核算。」、̂依第二項規定所爲之裁處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 

由主管機關依受處罰者之申請或依職權撤銷之，已收繳之罰鍰， 

無息退還：一 、因緩起訴處分確定而爲之裁處，其緩起訴處分經 

撤 銷 ，並經判決有罪確定，且未受免刑或,緩刑之宣告。二 、因緩 

刑裁判確定而爲之裁處，其緩刑宣告經撤銷確定。」由此顯見， 

同條第2 項所規定不受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保護適用之「緩起訴處 

分 」、「緩刑」，係有意包括實務上常見之附公益性負擔之緩起訴 

處分及緩刑，否則同條第3 項至第5 項將無毫無適用餘地。

4 、而上開行政罰法第3 項雖規定已支付之公益金或提供之勞務得於 

裁處罰鍰內扣抵，即僅就該差額部分裁處繳納即可，而該部分規 

定即係源自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8 項 。是 查 ，立法 

者顯然亦發覺在某些違規及違法的刑事個案中，出現刑法罰金刑 

輕於行政法法定最低罰鍰之情形，惟此本應藉由修正刑法第1 8  

5 條之 3 法定罰金刑，設定下限，將之修正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

條例第3 5 條第 1 款最高罰鍰基準相同金額以上，一定數額以下 

罰金之刑，以爲連結，及規定緩刑或緩起訴所附之公益金最低額 

不得低於同一案件應處行政罰鍰金額，而不致產生現行刑罰罰金、



公益金與行政罰鍰數額重疊，甚至較輕之情（刑法第1 8  5 條之 

3 於本案發生後，已於 1 0  2 年 6 月 1 1 R修正爲必判處二個月 

以上有期徒刑，至 罰 金 刑 僅 爲 併 科 之 刑 ，即不會再出現差額補 

繳之問題）。惟立法者卻指示「一條相對較爲繁瑣之途徑」，即於 

9 4 年 1 2 月 2 8 曰修正經總統公布，行政院發布定自9 5 年 7 

月 1 日施行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 ，增訂該條第8 項 

規 定 「前項汽車駕駛人（指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酒精 

濃度超過規定標準；或因而吊扣駕駛執照，於吊扣期間再有駕駛 

汽車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；或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酒精 

濃度超過規定，又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），同時違反刑事法律者， 

經裁判確定處以罰金低於本條例第9 2 條第 3 項所訂最低罰鍰基 

準規定者，應依本條例裁決繳納不足最低罰鍰之部分」。如此結果 

造成行政裁罰與否及數額若干，竟須待刑事法處罰體系之裁判確 

定結果而定，對於人民造成的行政處分不確定性，及行政機關（監 

理機關）爲與司法機關連繫，勢必增生的程序上勞費及支出，難 

以估計。並且該法律之規定，更有違反憲法法治國「一行爲不二 

罰」原則之虞，並且侵越刑事法院刑罰之裁量權（一律補足差額， 

使齊頭平等，有違實質平等原則），實有違憲。更因此使立法者在

修改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2 項將緩刑、緩起訴排除於刑事處罰外



時 ，得以藉口已於第3 項 、第 4 項規定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

第 3 5 條第 8 項規定相同得繳補差額部分，來迥避一事+ 兩罰之 

憲法槪念。

5 、據上所述，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2 項 、第 3 項 、第 4 項及道路交 

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8 項規定，均明顯違反憲法律規定， 

文義內容清楚明白，經由立法理由之說明並互相搭配第3 項至第 

5 項之規定，更可明確知悉立法者已展現強烈意志，將附有公益 

性負擔之緩起訴處分或緩刑宣告，排除於一行爲不二罰之適用範 

圍 。是此項有違憲疑義之法律規定，已不存在任何使附公益性負 

擔之緩起訴處分或緩刑仍有適用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之合憲解釋 

空 間 ，否則形同法官未經釋憲，即行拒絕有效法律之適用。

(二 ） 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

1 、 本項解釋請求所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爲「一行爲不二罰」原 則 ， 

此原則業經釋字第5 0 3 號解釋之解釋文闡釋：「除處罰之性質 

與種類不同，必須採用不同之處罰方法或手段，以達行政目的所 

必 要 者 ，不得重複處罰，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。」。 

釋字第6 0 4 號解釋更直接援引f■法治國家一行爲不二罰之原則」 

作爲違憲審査基準，可見「-行爲不二罰」原則確具有憲法位階。

2 、 再據上開釋字第5 0 3 號解釋所闡釋，「一行爲不二罰」原則之



適用範圍，應以其處罰之性質與種類是否不同爲核心判斷標準。 

倘同一行爲之兩次以上處罰，其處罰之性質與種類相同，縱其處 

罰之名義縱有不同，亦不能藉此排除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之適用。 

又處罰性質與種類是否相同，不應僅就處罰名稱是否相同加以判 

斷 ，而應就其處罰之本質，在實質上加以審認，非謂罰鍰必然不 

同於人身自由拘朿或強制性勞務提供，否則一行爲不二罰原則， 

將因此機械性解釋成爲具文。

3 、又一行爲不二罰原則實亦兼具實體與程序雙重面向。在實體面向， 

其意義即如上所述，同一行爲，不受性質及種類相同之重複處罰， 

1 不應拘泥於處罰之名義，究係刑事處罰或其他行政處罰。在程 

序 面 向 ，則 寓 有 「禁止雙重危險」之 意 ，避免同一行爲事實，爲 

給予性質及種類相同之雙重處罰，而開啓二次以上可能造成處罰 

結果之程序。由於可能造成處罰結果之程序進行中，對於行爲人 

而 言 ，均帶來身心煎熬，同一行爲既然在實體上不應給予重複處 

罰 ，在程序上即不應給予雙重危險。而在我國憲法上之依據，即 

可求諸正當法律程序（釋字第3 8 4 號解釋）及憲法第2 3 條之 

比例原則。申1 •之，既然實體上不能給予重複處罰，程序上之雙 

重危險即顯沒有必要，而有欠正當。從 而 ，同一行爲在法律上分 

別有性質、種類相同之二次處罰規定，縱然可因相互折抵，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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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規避上開實體面向要求，但其二次處罰程序之進行，仍違反程 

序面向之雙重危險禁止要求，自應不得爲之。

(三 ）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

1 、 附有公益性負擔之緩起訴處分或緩刑宣告，其所可能附加之負擔 

包括：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團體、地方自治團體支付一定之金額， 

或向指定之政府機關、政府機構、行政法人、社區或其他符合公 

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 0 小時以上2 4 0 小時以下之義務 

勞務（刑事訴訟法第2 5 3 條之2 第 4 、5 款及刑法第7 4 條第 

2 項第4 、5 款參照）。

2 、 上開公益性負擔之種類內容，與刑罰上剝奪財產之罰金刑，剝奪 

人身自由之拘役、徒 刑 ，雖有名義上之不同，但其剝奪財產或自 

由之痛苦內涵，卻無二致。尤其刑法就短期拘役、徒刑之執行，

另設改服社會勞動之易刑機制（刑法第4 1 條第 2 項 ），更使經 

易刑爲社會勞動之拘役、徒刑與履行公益性負擔之提供義務勞務， 

具有完全相同執行內涵。是附隨於緩起訴處分或緩刑之公益性負 

擔履行，雖無處罰之名，但在本質上應以處罰視之，且其處罰之 

種 類 ，與刑罰並無不同。

3 、 又上開公益性負擔，均以緩起訴處分或緩刑之撤銷作爲擔保（刑 

事訴訟法第2 5 3 條之 3 第 1 項第 3 款 、刑法第7 5 條之 1 第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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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第4 款參照），行爲人倘未加履行，即必須面臨緩起訴處分撤 

銷後之起訴判刑，或緩刑撤銷後之刑罰執行，是其實質上具有相 

當強制性，行爲人欠缺決定履行與否之真正自由。另一方面，倘 

行爲人履行各該負擔，於緩起訴處分或緩刑期滿後，即有與不起 

訴處分確定之同一效力（刑事訴訟法第2 6 0 條參照），或發生 

刑之宣告失其效力（刑法第7 6 條 ），是公益性負擔之履行，具 

有刑事處罰之替代作用，應認實質上與刑罰性質相同。甚 者 ，緩 

起訴建立之前提，仍係檢察官認行爲人確處於有罪之狀況，否則 

應爲不起訴處分，且該等紀錄亦列入^[案紀錄中，對於行爲人而 

言 ，仍係一有罪之刑案前科，雖於緩起訴確定後再犯罪時，無經 

認定爲累犯之問題，但可得再經檢察官爲緩起訴之機會即微乎其 

微 ，甚至於法院審理時，更爲法官審酌不適以緩刑之要件之一。 

準 此 ，可知緩起訴處分所倂隨之刑事不利益，實與不起訴處分不 

同，近乎有罪之刑事判決，上開立法理由卻認此亦爲不起訴處分， 

實難足採信。

4 、承 上 ，有關公益性負擔之種類與性質，不僅在實質上與刑罰均相 

同 ，且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3 項至第5 項更規定其得以折抵行政 

罰罰鍰，此一折抵關係，等同直接從法律上承認兩者（即公益性 

負擔與行政罰罰鍰）具有相同之性質與種類，否則如何得以折抵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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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如此，揆諸上開所述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之實體及程序內涵， 

同一酒後駕車行爲，重複施加公益性負擔及行政罰，即有違一行 

爲不二罰原則，不因兩者得以折抵而豁免該原則之適用。蓋折抵 

不 足 時 （本件釋憲聲請之原因案件均屬此情形），仍應就差額處 

以罰鍰，而於實體上重複處罰，並於程序上開啓二次處罰程序，

而構成雙重危險，其違反一行爲不二罰原則，甚爲明確，聲請人 

因而形成違憲之確信。雖上開折抵之槪念，應已導入比例原則之 

考 量 ，已較未明定可加以折抵規定而言，有利於行爲人，符合實 

體正義。然一行爲不二罰之原則，應爲正當法律程序之實質槪念 

之 一 ，此等程序之實現，乃係吾等處理訴訟案件之先行程序，自 

當優於實體正義比例原則之適用。

5 、又陳文貴法官於其1 0 1 年 1 月甫完成之博士論文「違反行政義 

務行爲之處罰競合關係硏究」(該論文指導教授爲陳春生大法官， 

論文考試召集人爲李震山大法官，論文節本詳另案附件）中就此 

爭 議 ，亦持違憲觀點。對於緩起訴處分部分，該論文更有下列深 

刻之論述:「檢察官既居於政府之代理人或法治國之代理人地位， 

行使廣義的國家司法權，此項司法權復屬刑事司法之一環，其所 

爲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之前提要件，是認定被告有罪之犯罪成立， 

始得因其他因素之考量予以緩起訴處分，目的亦係在行使國家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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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司法權，被告既已因此承擔因犯罪而應付出之代價，即係已 

受到等同於刑罰之法律效果制裁。從而上開條文（指行政罰法第

2 6 條第 2 項 ）立法理由中謂，附條件緩起訴處分之支付一定之 

金額與義務勞務部分，係 一 種 『特殊之處遇措施』並 非 『刑罰』 

云 云 ，很顯然是一種完全形式主義的僵化思考模式，應認爲與一 

行爲不二罰之憲法原則有違。（詳參該論文第2 7 1 頁 ）」。至對 

於緩刑部分，該論文亦以緩刑乃在救濟自由刑之流弊而設，爲宣 

告刑之一種特別執行方式，其本質仍爲刑罰，而認爲不得以行政 

罰重複裁罰（該論文第2 7 9 頁 ）。並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

3 5 條第 8 項之規定，明顯牴觸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1 項前段之 

規 定 ，且與憲法「一行爲不二罰原則」有 違 ，係屬違憲之法條， 

應修法予以删除（該論文第2 8 7 頁 ）。以上論文內容，更加深 

化了聲請人原來違憲之確信，足認本件各該原因案件，確有停止 

訴 訟 ，聲請解釋憲法之必要，以維憲法秩序。

、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如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所示。聲請人對 

本案所持之見解，均載明於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甴。另聲請人前已 

就另案關於上開有疑義之法條聲請大法官解釋（詳參附件二）， 

故除附件一、附件二外，餘請參考前案之附件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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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文件之名稱與件數

附件一、本件交通裁決全案案卷資料及停止訴訟裁定。

附件二、本院 1 0  2 年度6 月 1 3 日桃院晴文字第1 0 2 0 0 0 8 3 

5 號函

此 致

司 法 院

聲請人：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

法 官 ：林 靜 梅

中 華 民 國  1 0 3  年 1 月 2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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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林靜梅法官釋憲倂案聲請書

壹 、聲請解釋憲法H的

聲請人因審理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 0  4 年度交字第6 號飲 

酒後駕車交通裁決之行政訴訟案件，對於應適用之法律，依合理 

之確信，認爲該等案件所適用之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2 項 、第 3 

項 、第 4 項 ，規定飲酒後駕車之行p人前經緩起訴處分或緩刑附 

有公益性負擔（無論其係支付-定金額之金錢，或提供•定時數 

之義務勞務）後 ，均仍須就該公益性負擔、義務勞務與法定最低 

行政罰鍰基準間之差額加以裁處；而該補裁差額之槪念更係源自 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 8 項所規定「刑事判決罰金低 

於最低罰鍰基準規定時，應裁決繳納不足最低罰鍰部分」。此等 

規定即導致同一飲酒後駕車之行爲於實質上先後遭受刑事及行 

政法律之雙重處罰，有違法治國家-•行爲不二罰之原則。爰依鈞 

院釋字第3 7 1 號解釋之意旨，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聲請大法官 

解 釋 ，並請宣告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2 項 、第 3 項及道路交通管 

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 8 項之法律規定違憲且立即失效。

贰 、案件之經過、疑義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夂

一 、案件之經過：



緣黎金玉前因於民國1 0 2 年 8 月 1 5 日2 1 時 4 2 分 許 ， 

遭舉發有酒後駕車之交通違規情事，而 於 1 0 2 年 8 月 1 6 曰 ， 

經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（下稱新竹區監理所）以壢監裁 

字第5 3 —D B 3 7 0 4 8 4 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， 

裁罰罰鍰新臺幣（下同）1 萬 9 千 5 百 元 ；嗣於前開行爲發生後 

五年内，其復於1〇 3 年 9 月 3 0 日第二次遭發現有酒後駕車未 

肇事，經酒精濃度測達0 • 4 1 M G / L超過標準」之違規情事， 

其經分別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（下稱桃園地檢署）及新 

竹區監理所，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則認黎金玉涉犯刑法第1 8  5 條 

之 3 第 1 項 第 1 款之公共危險罪，乃於1 0 3 年 1 0 月 2 日以1

0 3 年度速偵字第6 3 4 7 號爲緩起訴處分，並命緩起訴處分期 

間爲 1 年 ，黎金玉並應向國庫支付公益金5 萬 5 千 元 ，且參加指 

定之法治教育課程1 場在案，此部分業經黎金玉於1 0 3 年 1 2 

月 1 8 日繳納該公益金完畢；嗣新竹區監理所則認黎金玉確有

^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，於五年內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兩次以 

上」之違規，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 3 項之規定， 

而於 1 0  3 年 1 2 月 1 8 曰以壢監裁字第5 3 - D B 4 0 8 1

1 1 3 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，裁罰黎金玉罰鍰3 萬 5

千元(原法定罰鍰金額爲9 萬元，扣除上開公益金5 萬 5 千元後，



裁決所裁罰該差額3 萬 5 千元），並吊銷駕駛執照，及應參加道

路交通安全講習（下稱原處分）。

黎金玉對於上開原處分不服，即於 1 0  4 年 1 月 9 日向本院 

行政訴訟庭提出交通裁決事件之行政訴訟，主張其第二次酒醉駕 

車案業經刑案緩起訴處分確定，並已繳納公益金5 萬 5 千元完畢， 

何以新竹區裁決所又就同一案件爲裁罰原告應繳納罰鍰3 萬 5 f 
元 ，顯違一事不兩罰之行政罰原則，且主張因駕駛執照爲其謀生 

工 真 ，希望能不要吊銷其所持有職業聯結車駕駛執照，而訴求撤 

銷上開裁決書，本院並以1 0  4 年度交字第6 號案審理中。

、疑義之經過：

上開案件中之原告，係因第二次酒後駕車一事，先經檢察宦 

認定犯公共危險罪，而爲刑事之緩起訴處分確定，原告並繳納公 

益金完畢，即被告業經刑事處罰完畢，但新修正行政罰法第2 6 

條第 2 項竟規定於此情況下，交通裁決機關仍得於該刑事處罰確 

定 後 ，就原告黎金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，至於原已繳 

納之公益金、或提供之義務勞務，依同法條第3 、4 項之規定， 

則可於裁處之罰鍰中扣抵之，僅就+足之差額繳納之。而此等補 

繳差額之槪念，則係源自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8 項



所規定「刑事判決罰金低於最低罰鍰基準規定時，應裁決繳納不

足最低罰鍰部分」。故依新修正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2 項、第 3 項、 

第 4 項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 8 項等規定加以操作， 

明顯就上開行政訴訟案件原告之飲酒後駕車之行爲，於刑事處罰 

後 ，再加以行政罰，而有違一事不兩罰之憲法原則。即原在行政 

罰法修正第2 6 條第 2 至 4 項 、第 4 5 條 前 ，此類酒後駕車行爲 

人經緩起訴後或同時另經行政裁處罰鍰之交通聲明異議案件，及 

行爲人業經裁判確定處以罰金刑，但該金額低於飮酒後駕車所應 

裁罰之最低罰鍰基準規定者，尙應裁決繳納不足最低罰鍰部分之 

交通聲明異議案件，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轄內，前多以違反「一 

行爲不二罰」原 則 ，獲得撤銷罰鍰處分之救濟，且已形成相當普 

遍之法律秩序，而對行爲人有正當合理信賴基礎。未 料 ，上開行 

政罰法之條文修正後，竟將此類案件排除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之保 

護 ，因而產生違反「一行爲不二罰」原則之違憲疑義。因 而 ，聲 

請人乃裁定停止h開案件之訴訟程序，聲請大法官解釋。

' 疑義之性質及涉及之憲法條夂：

1 、請求解釋

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1 項前段、第 2 項 、第 3 項 、第 4 項分 

別規定:「一行爲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，



依刑事法律處罰之。但其行爲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 

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，亦得裁處之- 」、「前項行爲如經不起 

訴處分、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爲無罪、免 訴 '不 受 理 、不付審理、 

不付保護處分、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，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

規定裁處之。」、「第•項行爲經緩起訴處分或緩刑立告確记且經 

命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團體、地方自治團體、政府機關、政府機 

構 、行政法人、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，支付一 

定之金額或提供義務勞務者，其所支付之金額或提供之勞務，應 

於依前項規定裁處之罰鍰內扣抵之 。」 、 r前項勞務扣抵罰鍰之 

金額，按最初裁處時之每小時基本工資乘以義務勞務時數核算。」， 

其中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2 項之規定，於緩起訴處分或緩刑附有 

公益性負擔時，無論其係支付一定金額之金錢，或提供一定時數 

之義務勞務，均導致同一行爲於實質上先後遭受刑箏及行政法律 

之雙重處罰，有違法治國家一行爲不二罰之原則，此不因同條第 

3 項 、第 4 項規定其公益性負擔或義務勞務得以折抵行政罰罰鍰 

:丨!i有 異 。況該折抵而裁處差額之規定，亦係源自道路交通管理處 

罰條例第3 5 條第 8 項之規定，該規定明定在行爲人已受刑事判 

決罰金刑確矩後，尙得裁決繳納罰金額不足最低罰鍰基準猊定之

差額 > 是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2 項 、第 3 項 、第 4 項及道路交通



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8 項等規定，於上開所指範圍內，應目

解釋公布之U起 ，失其效力。

2 、涉及之憲法條文

大法官釋字第5 0 3 、6 0 4 號解釋（一行爲不二罰原則）、 

釋字第5 2 5 、5 8 9 號 （信賴保護原則）、釋字第3 7 1 號解 

釋 （法官聲請解釋憲法之依據）、憲法第7 條 （平等原則）。

參 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一 、 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

(一 ）對於系爭違憲法律之闡釋

1 '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一行爲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 

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，依刑事法律處罰之。但其行爲應處以其 

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，亦得裁處之 

此係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之宣示規定，並肯認刑罰與行政罰具有相 

同處罰性質者，應有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之適用。

2 、同 t法條第2 項規定：「前項行爲如經不起訴處分、緩起訴處分 

確定或爲無罪、免訴、不受理、不付審理、不付保護處分、免 刑 、 

緩刑之裁判確定g•，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。」此規 

定則對於前項一行爲不二罰原則設定排除適用之對象，其中涉及 

本件釋憲聲請爭點之^緩起訴處分確定」及 「緩刑之裁判確定」



遭排除適用，係於1 0 0 年 1 1月 2 3 日修法時所增訂，其立法

理由分別爲：（1) 緩起訴處分之性質，實屬附條件之便宜不起訴 

處 分 ，檢察官爲緩起訴處分時，依刑事訴訟法第2 5 3 條之 2 第 

1 項之規定，對被告所爲之措施及課予之負擔，係儒特殊之處  

遇措施，並非刑罰。故•行爲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義 

務規定，經檢察官爲緩起訴處分確定後，行政機關自得依違反行 

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，此爲現行條文第2 項之當然解釋。惟因實 

務上有不同見解，爰於第2 項增訂「緩起訴處分確定」之文字， 

以度爭議；〔2 ) 第一項行爲如經緩刑之裁判確定，因法院爲緩刑 

宣告所斟酌者，係情節輕微、自首、難以苛責、行爲人年紀尙輕 

而給予自新機會或維護親屬間家庭和諧關係等因素，無庸斟酌行 

爲人所違反行政法丨」義務規定之立法目的。故爲兼顧該等法律立 

法3 的之達成，並考量經緩刑裁判確定者，未依刑事法律予以處 

罰 ，與緩起訴處分確定者同，爲求衡平，爰於第二項增訂「緩刑」 

之文 字 1俾資完備。

3 、父同條第3 項至第5 項規定：「第•項行爲經緩起訴處分或緩刑 

宣告確定且經命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團體、地方自治團體、政府 

機 關 、政府機構、行政法人、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

園 體 ，支付_定之金額或提供義筷勞務者 > 其所支付之金額或提



供之勞務，應於依前項規定裁處之罰鍰內扣抵之。」〃前項勞務 

扣抵罰鍰之金額，按最初裁處時之每小時基本工資乘以義務勞務 

時數核算。」、「依第二項規定所爲之裁處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 

由主管機關依受處罰者之申請或依職權撤銷之，已收繳之罰鍰， 

無息退還：一 、因緩起訴處分確定而爲之裁處，其緩起訴處分經 

撤 銷 ，並經判決有罪確定，且未受免刑或緩刑之宣告。二 、因緩 

刑裁判確定而爲之裁處，其緩刑宣告經撤銷確定D」由此顯見， 

同條第2 項所規定不受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保護適用之「緩起訴處 

分 J、「緩刑」，係有意包括實務上常見之附公益性負擔之緩起訴 

處分及緩刑，否則同條第3 項至第5 項將無毫無適用餘地。

4 、而上開行政罰法第3 項雖規定已支付之公益金或提供之勞務得於 

裁處罰鍰內扣抵，即僅就該差額部分裁處繳納即可，而該部分規 

定即係源自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8 項 。是 查 ，立法 

者顯然亦發覺在某些違規及違法的刑事個案中，出現刑法罰金刑 

輕於行政法法定最低罰鍰之情形，惟此本應藉由修正刑法第1 8  

5 條之 3 法定罰金刑，設定下限，將之修正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

條例第3 5 條 第 1 款最高罰鍰基準相同金額以上，一定數額以下 

罰金之刑，以爲連結，及規定緩刑或緩起訴所附之公益金最低額 

不得低於同一案件應處行政罰鍰金額，而不致產生現行刑罰罰金、



公益金與rf政罰鍰數額重疊，甚至較輕之情（刑法第1 8  5 條之

3於本案發牛.後，已於1 0 2年 6月 1 1 U修正爲必判處二個月 

以上有期徒刑，至於罰金刑僅爲倂科之刑1就緩刑部分，即不會 

再出現差額補繳之問題）。惟立法者卻指示「一條相對較爲繁瑣之 

途徑」，即於9 4年 1 2门 2 8日修正經總統公布，行政院發布定 

向9 5年 7月 1H施行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條 ，增訂 

該條第8 項 規 定 「前項汽車駕駛人（指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 

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；或因而吊扣駕駛執照，於吊扣期 

間再有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；或駕駛汽車經測 

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，又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），同時違反 

刑事法律者，經裁判確定處以罰金低於本條例第9 2條第3項所 

訂 最 罰 鍰 基 準 規 定 者 ，應依本條例裁決繳納不足最低罰鍰之部 

分 」。如此結果造成行政裁罰與否及數額若干，竟須待刑事法處罰 

體系之裁判確定結果而定，對於人民造成的行政處分不確定性， 

及行政機關（監理機關）爲與司法機關連繫，勢必增生的程序上 

勞費及支出，難以佔計。並且該法伴之規定，史彳」通反憲法法治 

琢I「一行爲不一罰,原則之處•並且侵越刑事法院刑罰之裁茕權 

( - 律補足差額，使齊頭下等，有違實質平等原則實有違憲 | 

更因此使立法者在修改行政罰法第2 6條第2項將緩刑、緩起訴



排除於刑事處罰外時，得以藉口已於第3 項 、第 4 項規定與道路 

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8 項規定相同得繳補差額部分，來 

迴避••事不兩罰之憲法槪念。

5 、據上所述，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2 項 、第 3 項 、第 4 項及道路交 

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 5 條第8 項規定，均明顯違反憲法律規定， 

文義內容清楚明白，經由立法理由之說明並互相搭配第3 項至第 

5 項之規定，更可明確知悉立法者已展現強烈意志，將附有公益 

性負擔之緩起訴處分或緩刑宣告，排除於一行爲不二罰之適用範 

圍 =是此項有違憲疑義之法律規定，已不存在任何使附公益性負 

擔之緩起訴處分或緩刑仍有適用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之合憲解釋 

空 間 ，否則形同法官未經釋憲，即行拒絕有效法律之適用。

(二 ） 對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意涵之說明

1 、 本項解釋請求所據以審查之憲法規範爲「一行爲不二罰」原 則 ， 

此原則業經釋字第5 0 3 號解釋之解釋文闔釋：「除處罰之性質 

與種類不同，必須採用不同之處罰方法或手段，以達行政H的所 

必要者外，不得重複處罰，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。」。 

釋字第6 0 4 號解釋更直接援引4 去治國家一行爲不二罰之原則」 

作爲違憲審杏基準，可f  一行爲m 原則確具有憲法位階〃

2 、 再據上開釋字第5 0 3 號解釋所闡釋，「一行爲不二罰」原則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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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用範圍，應以其處罰之性質與種類是否+同爲核心判斷標準u 

倘R]—行爲之兩次以上處罰，其處罰之性質與種類相同，縱K•處 

罰之名義縱有不同，亦不能藉此排除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之適用。 

又處罰性質與種類是否相同，不應僅就處罰名稱是否相同加以判 

斷 ，而應就其處罰之本質，在實質上加以審認，非謂罰鍰必然不 

N於人身自由拘束或強制性勞務提供•否則一行爲不二罰原則， 

將因此機械性解釋成爲具文。

3 、又一行爲不二罰原則實亦兼具實體與程序雙重面向。在實體面向，

其意義即如上所述，同一行爲，不受性質及種類相问之重複處罰， 

fi不應拘泥於處罰之名義，究係刑事處罰或其他行政處罰。在程 

序面向，則 寓 有 「禁止雙重危險」之 意 ，避免同一行爲事實，爲 

給予性質及種類相同之雙重處罰，而開啓二次以上可能造成處罰

結果之程序。由於可能造成處罰結果之程序進行中，對於行爲人 

而 言 ，均帶來身心煎熬，同一行爲既然在實體上不應給予重複處 

別 ，在程序_丨:即不應給予雙重危險。而在我國憲法h之依據，即 

可求諸正當法邡程序（釋字第3 8 .4號解釋）及憲法第2. 3 條之

比例原則。申言之，既然實體上不能給予重複處罰，程序丨:之雙 

帘危險即顯沒有必要，而•肖欠lH常••從而，同•行爲在法律上分 

別有性質、種類相同之= 次處罰規定，縱然可因相互析抵1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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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規避上開實體面向要求，但其二次處罰程序之進行，仍違反程 

向之雙敢危險禁止要求，自應不得爲 之 。

(三）確信系爭法律違反該憲法規範之論證

1 、 附有公益性負擔之緩起訴處分或緩刑宣告，其所可能附加之負擔 

包括：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團體、地方自治團體支付一定之金額， 

或向指定之政府機關、政府機構、行政法人、社區或其他符合公 

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 0 小時以上2 4 0 小時以下之義務 

勞 務 （刑事訴訟法第2 5 3 條之 2 第 4 、5 款及刑法第7 4 條第 

2 項第4 、5 款參照

2 、 上開公益性負擔之種類內容，與刑罰上剝奪財產之罰金刑，剝奪 

人身自由之拘役、徒 刑 ，雖有名義上之不同，但其剝奪財產或自 

由之痛苦內涵，卻無二致。尤其刑法就短期拘役、徒刑之執行， 

另設改服社會勞動之易刑機制（刑法第4 1 條第2 項 ），更使經 

易刑爲社會勞動之拘役、徒刑與履行公益性負擔之提供義務勞務 

具有完全相同執行內涵。是附隨於緩起訴處分或緩刑之公益性負 

擔履行，雖無處罰之名，但在本質上應以處罰視之，且其處罰之 

種 類 ，與刑罰並無不同。

3 、 乂 h開公益性負擔，均以緩起訴處分或緩刑之撤銷作爲擔保（刑 

事訴訟法第2 5 3 條之 3 第 1 項第3 款 、刑法第7 5 條之 1 第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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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第 4 款參照），行爲人倘未加履行，即必須面臨緩起訴處分撤 

銷後之起訴判刑，或緩刑撤銷後之刑罰執行，是其實質上具有相 

當強制性，行爲人欠缺決定履行與否之真正自由。另一方面，倘 

行爲人履行各該負擔，於緩起訴處分或緩刑期滿後，即有與不起 

訴處分確定之同一效力（刑事訴訟法第2 6 0 條參照），或發生 

刑之宣告失其效力（刑法第7 6 條 ），是公益性負擔之履行，具 

有刑事處罰之替代作用，應認實質上與刑罰性質相同。甚 者 ，緩 

起訴建立之前提，仍係檢察官認行爲人確處於有罪之狀況，否則 

應爲不起訴處分，且該等紀錄亦列入前案紀錄中，對於行爲人而 

言 ，仍係一有罪之刑案前科，雖於緩起訴確定後再犯罪時，無經 

認定爲累犯之問題，但可得再經檢察官爲緩起訴之機會即微乎其 

微 ，甚至於法院審理時，更爲法宫審酌不適以緩刑之要件之一。 

準 此 ，吋知緩起訴處分所倂隨之刑事不利益，實與不起訴處分不 

同 ，近乎有罪之刑事判決，上開立法理由卻認此亦爲不起訴處分， 

實難足採信。

4 、承 上 ，有關公益性負擔之種類與性質，不僅在實質上與刑罰均相

同 ，且行政罰法第2 6 條第 3 項至第5 項更規定其得以折抵行政 

罰罰鍰，此•折抵關係，等R直接從法律上承認兩者（即公益性 

負擔與行政罰罰鍰）具有相同之性質與種類，否則如何得以折抵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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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如此，揆諸上開所述一行爲不二罰原則之實體及程序內涵， 

同一酒後駕車行爲，重複施加公益性負擔及行政罰，即有違一行 

爲不二罰原則，不因兩者得以折抵而豁免該原則之適用。蓋折抵 

不 足 時 （本件釋憲聲請之原因案件均屬此情形），仍應就差額處 

以罰鍰，而於實體上重複處罰，並於程序上開啓二次處罰程序，

而構成雙重危險，其違反一行爲不二罰原則，甚爲明確，聲請人 

因而形成違憲之確信。雖上開折抵之槪念，應已導入比例原則之 

考 量 ，已較未明定可加以折抵規定而言，有利於行爲人，符合實 

體正義。然一行爲不二罰之原則，應爲正當法律程序之實質槪念 

之 一 ，此等程序之實現，乃係吾等處理訴訟案件之先行程序，自 

當優於實體正義比例原則之適用。

5 、又陳文貴法官於其1 0 1 年 1 月所完成之博士論文違反行政義 

務行爲之處罰競合關係硏究」(該論文指導教授爲陳春生大法官， 

論文考試召集人爲李震山大法官，論文節本詳另案附件）中就此 

爭 議 ，亦持違憲觀點。對於緩起訴處分部分，該論文更有下列深 

刻之論述:「檢察官既居於政府之代理人或法治國之代理人地位， 

行使廣義的國家司法權，此項司法權復屬刑事司法之一環，其所 

爲附條件之緩起訴處分之前提要件，是認定被告有罪之犯罪成立， 

始得因其他因素之考景予以緩起訴處分，目的亦係在行使國家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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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司法權，被告既已因此承擔因犯罪而應付出之代價，即係已 

受到等同於刑罰之法律效果制裁。從而上開條文（指行政罰法第

2 6 條第 2 項 ）立法理由中謂，附條件緩起訴處分之支付一定之 

金額與義務勞務部分，係 一 種 『特殊之處遇措施』並 非 『刑罰』 

云 云 ，很顯然是一種完全形式主義的值化思考楔式，應認爲與- 

行爲不二罰之憲法原則有違。（詳參該論文第2 7 1 頁 ）」。至對 

於緩刑部分，該論文亦以緩刑乃在救濟自由刑之流弊而設，爲宣 

告刑之一種特別執行方式，其本質仍爲刑罰，而認爲不得以行政 

罰重複裁罰（該論夂第2 7 9 頁 ）。並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

3 5 條第 8 項之規定，明顯牴觸行政罰法第2 6 條 第 1 項前段之 

規 定 ，且與憲法「一行爲不二罰原則」有 違 ，係屬違憲之法條， 

應修法予以删除（該論文第2 8 7 頁 ）。以上論文內容，更加深 

化 r聲請人原來違憲之確信，足認本件各該原因案件，確有停止 

訴 訟 ，聲請解釋憲法之必要，以維憲法秩序〃

二、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

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如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所示。聲請人對本案 

所持之見解，均載明於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。另聲請人前已 

就另案關於上開有疑義之法條以本院1 0  2 年度6 月 1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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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桃院晴文字第1 0  2 0  0  0  8  3 5 號圈聲請大法官解釋_ 

故 除 附 件 一 外 ，餘請參考前案之附件資料。

附件文件之名稱與件數 

附 件 一 、本案停止訴訟裁 定 。

此 致

司 法 院

聲 請 人 ：臺潸桃園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

法 官 ：

中 華 民 國  1 0 4  年 5 月 7  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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